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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白兔湖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及相关责任人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纪

律处分事先告知书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基本情况 

相关文书的全称：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纪律处分事先告知书》股转

系统自律函【2021】20 号 

收到日期：2021 年 3 月 25 日 

生效日期：2021 年 3 月 24 日 

作出主体：全国股转公司 

措施类别：纪律处分 

 

涉嫌违规主体及任职情况： 

1、安徽白兔湖动力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 ST 白兔湖或公司），住所：安徽省

安庆市桐城经济开发区。 

2、汪舵海，男，1974 年 5 月出生，时任 ST 白兔湖董事长兼总经理、实际控制

人，住址：北京市朝阳区。 

3、刘昌近，男，1979 年 11月出生，2013 年 11月至 2016年 3月任 ST白兔湖董

事、财务总监，2016 年 3月至 2016年 8月任 ST白兔湖董事、副总经理，住

址：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。 

4、吴德芳，男，1965 年 7 月出生，2016年 3月至 2017年 6月任 ST白兔湖董事、

财务总监，2017 年 6月至 2018年 2月任 ST白兔湖财务总监，住址：安徽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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桐城市大关镇。 

 

涉嫌违规的事项类别： 

1、资金占用； 

2、年度报告虚假记载。 

 

二、主要内容 

（一）涉嫌违规事实： 

1、资金占用 

2014年-2016年，ST白兔湖与实际控制人、董事长汪舵海控制的企业安

徽宜同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宜同贸易）发生多笔关联资金交易。

2014 年 5月-12月、2015年度、2016 年底，宜同贸易通过关联交易的方式分

别占用 ST白兔湖 339301.00元、56456961.60 元、204701773.60 元，构成实

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占用挂牌公司资金。截止 2017 年 6 月 30 日，资金

占用余额为 194396647.97 元，占挂牌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54.49%。

ST白兔湖未及时披露上述事项。 

2、年度报告虚假记载 

2015 年 12 月 1 日，ST 白兔湖与桐城市经济开发区某发展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桐城某发公司）签订《借款协议书》，借入 5000 万元流动资金，借款

期限为 2015 年 12月 1日至 2016 年 1月 1 日。2015 年 12 月 20 日，ST 白兔

湖、安徽华祥实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华祥实业）与桐城某发公司分别签订

协议，ST 白兔湖将上述应付桐城某发公司借款中的 4000 万元债务转移给华

祥实业，ST白兔湖提供保证担保责任，另外，ST白兔湖对桐城某发公司承担

剩余 1000 万元的还款义务。2015 年末，ST 白兔湖以桐城某发公司同意放弃

欠款 4000万元为由，确认债务重组利得 4000万元。根据 2006 年《企业会计

准则第 12 号—-债务重组》第二条、第三条关于债务重组性质及重组方式的

规定，上述 4000 万元不应计入债务重组利得，ST白兔湖虚增利润 4000万元，

导致 2015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。 

ST白兔湖未及时披露占用资金情况，违反了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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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业务规则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业务规则》）第 1.5 条，《全国中小企业股

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（试行）》）（2013 年发布，以下简称《信

息披露细则（试行）》）第四十六条。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

息披露规则》（2020 年 1 月 3 日发布，以下简称《信息披露规则（2020）》）

第五十七条。ST白兔湖年报虚假记载利润，信息披露不真实、不准确，违反

了《业务规则》第 1.4 条、第 1.5条，《信息披露细则（试行）》第四条，《信

息披露规则（2020）》第三条的规定。 

时任挂牌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、实际控制人汪舵海知悉并直接主导了挂

牌公司上述违法违规行为，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，未能忠实勤免履行职责，

违反了《业务规则》第 1.4条、第 1.5 条的规定。 

时任财务总监刘昌近作为挂牌公司高管、财务总监，在任职期间知悉公

司相关关联交易、对外资金往来情况，对资金占用负有责任，未能忠实勤免

履行职责，违反了《业务规则》第 1.5 条。 

时任财务总监吴德芳，知悉公司对外资金往来情况，对资金占用负有责

任，未能勤免尽责，违反了《业务规则》第 1.5条。 

 

（二）处罚/处理依据及结果： 

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及情节，经全国股转公司纪律处分委员会审议通过，根据

《业务规则》6.2 条、6.3 条规定，拟决定：1、给予 ST 白兔湖、汪舵海公开谴

责的纪律处分，并记入诚信档案。2、给予吴德芳、刘昌近通报批评的纪律处分，

并记入诚信档案。 

 

（三）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： 

根据相关规定，就上述拟采取的纪律处分，ST 白兔湖及相关责任人有权在

收到纪律处分事先告知书之日起五个交易日内提交书页申辩。届期未申辩的，全

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将按照上述事实、理由和依据作出正式的纪律处分决

定。 

 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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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公司目前处于重整阶段，预计不会对公司造成不利影响。 

 

（二）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公司目前处于重整阶段，预计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造成不利影响。 

 

（三）是否存在因不符合创新层标准而被调整至基础层的风险： 

□是√不适用  

 

四、应对措施或整改情况 

（一）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

公司管理层正在积极与相关各方协商探讨处理此事宜的可行方案，依法执行

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纪律处分决定。 

 

五、备查文件目录 

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纪律处分事先告知书》股转系统自律函【2021】

20 号。 

 

 

 

安徽白兔湖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

管理人 

2021 年 3 月 2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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